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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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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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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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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加
拿
大
方
面
設
法
蔓
之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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茄
外
交
部
長
謂
 

中
國
局
勢
視
雜

L

加
京
中
央
政
府
外
交
部
新
聞̂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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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外
交
部
長
垄
亞
普
講
詞 
«5:
茲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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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一一̂

五
又
現
談
談
有
關
北
平
中
、共
政
専
聞
 
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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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世
番
吾
人
與
各
考
齧
腐
玄
 

一
考
酷"
與
中SK

政
府
間 

-0最
臀
難
限
題
 

"
考
『也
？
吾
畲
處
理
這8
^
一
资
维
國
一 

家
及
國
際
間
。道
義
上
與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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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。日.它

小*

觀
察
之
不
能
採
取
一
备
。

吾
曾
屢
次
考
處
台
灣
獲
之
局
勢
。
與 

北
平
政
府
當
局
之
政
策
等
等
問 

。
首
先•
。. 

須
注
重
吾
人
本
身
國
家
之
利
益
。
吾
仑
國
( 

際
和
平
與
安
全
爲
最
高
之
利
益
。
其
次
。
則. 

須
顧
及
吾
友
邦
之
權
益
也
。

吾
人
認
爲
北
平
政
權
。
爲
一
個
殘
暴
及

專
制
之
政
權
。故
吾
人
希
望
中 

太
平
。
適
合
彼
等
之
良
好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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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
但
吾
人
亦
必
須
承
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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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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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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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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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由
共
產
黨
所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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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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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责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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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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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國
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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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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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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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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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黄
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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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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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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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外
省
遷
居
卑
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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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者
。
必
須
住
滿
二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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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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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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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權
利
者
。應
該
改
良
。
使
自
願
付
保
險
费 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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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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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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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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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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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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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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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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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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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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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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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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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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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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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
蔑
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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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公
所
石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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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十
六H
下
午
八
時
。
目
集
全
體
天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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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漢
昭
列
蟹
斜
公
能
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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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
時
該
劇
，關
， 

張
，趙
四
姓
俏
叔
昆
仲
。
嬉
姆
姊
妹
。及
男 

女
幼
童
，。餅
躍
赴
會.。
極
爲
熱
鬧
。
首
由
趙 

樂
民
領
衆
肅
立
。
向
國
旗
及
叫
姓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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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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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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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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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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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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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
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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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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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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